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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90 证券简称：通达电气 公告编号：2022-049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23,160,600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一、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145 号），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87,921,800股，并于 2019年 11月 2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为 263,765,184股，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为 351,686,984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 87,921,8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63,765,184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为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本次上
市流通的限售股共涉及 9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 223,160,6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3.4543%， 将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起上市流通。

二、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后的总股本为 351,686,984 股，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87,921,8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63,765,184 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会导致公司股本发生变化的事宜，公

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股东作出的承诺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丽娜、邢映彪，与实际控制人有亲属关系的股东陈永锋承诺：
（1）自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会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会以任何方式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以及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
股份，包括但不限于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之股份等；

（2）自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如遇除息除权事项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下同），或者公司股

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3）本人所持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
息除权事项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

（4）本人所持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将在
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本人在 3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本人在 3 个月内采
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5）若公司或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
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 6 个月的，或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未满 3 个月等触发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减持股
份的情形的，本人不进行股份减持；

（6）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及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所持的公司股份
在本人就任时的确定期限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7）如违反上述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
项而获得收益的，本人将在获得收益的 5 个交易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关
于锁定股份之承诺事项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2、其他与实际控制人有亲属关系的股东吴锋、陈铭哲、潘鸿彬、陈丽惠、刘佳铖、赵陆平承诺：
（1）自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会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会以任何方式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以及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
股份，包括但不限于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之股份等；

（2）自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如遇除息除权事项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下同），或者公司股
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3）本人所持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
息除权事项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

（4）本人所持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将在
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本人在 3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本人在 3 个月内采

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5）若公司或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

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 6 个月的，或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未满 3 个月等触发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减持股
份的情形的，本人不进行股份减持。

（6）如违反上述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
项而获得收益的，本人将在获得收益的 5 个交易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关
于锁定股份之承诺事项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形。

四、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保荐机构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因公司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需要，公司与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
券”）签署保荐协议，并与中信证券签署保荐业务终止协议，公司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由中信证券变更为
华金证券，保荐代表人由王荣鑫、李威变更为韩佳、孟超。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21 年 3 月 12 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
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华金证券原委派的保荐代表人韩佳先生和孟超先生于 2022 年 6 月因工作变动原因，无法继续履行
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华金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许寅先生、习舒卿
先生分别接替韩佳先生、 孟超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2022 年 7 月 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及 2022-035）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金证券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 年 1 月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
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
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23,160,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4543%；

2、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25 日；
3、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剩余限 售股 数 量
（股 ）

1 邢映彪 117,363,840 33.3717 117,363,840 0
2 陈丽娜 102,407,760 29.1190 102,407,760 0
3 吴锋 1,126,560 0.3203 1,126,560 0
4 陈铭哲 1,110,320 0.3157 1,110,320 0
5 陈永锋 843,120 0.2397 843,120 0
6 潘鸿彬 215,600 0.0613 215,600 0
7 刘佳铖 55,000 0.0156 55,000 0
8 陈丽惠 32,000 0.0091 32,000 0
9 赵陆平 6,400 0.0018 6,400 0
合计 223,160,600 63.4543[注] 223,160,600 0

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的情况，系因在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七、 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23,160,600 -223,160,600 0
4、其他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23,160,600 -223,160,600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 股 128,526,384 +223,160,600 351,686,984
其他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8,526,384 +223,160,600 351,686,984

股份总额 / 351,686,984 / 351,686,984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2 日

A 股代码 ：601238 A 股简称 ：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 ：临 2022-078
H 股代码 ：02238 H 股简称 ：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 : 122243 债券简称 : 12 广汽 0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2020 年 11 月 13 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0 年第一次 A、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摘要的议案》。 2020 年 12 月 4 日，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56 次会议向 2,872 名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 102,101,330 股。 2020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对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授予登记。

2022 年 5 月 27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 2022 年第一次 A、H 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按照
激励计划条款要求决定并办理限制性股票回购及相应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订等相关事项。

2022年 11月 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9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行权与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的议案》，因激励对象发生离职、退休、考核等原因，需要对不符
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授的限制性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为 7,349,992股，根据激
励对象触发回购注销条件的情形不同，回购价格分别为 4.56元/股和 4.67172元/股（加同期存款利息），累计
回购资金预计为 33,884,659.18元（激励对象实际收到资金精确到分）。

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回购股份注销，届时公司
股本总数将减少 7,349,992 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 7,349,992 元。由于公司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并注销
的同时，股票期权也处于行权期影响股本变动，因此具体公司股本变动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登记数据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
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
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各债权人如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
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2 年 11 月 22 日至 2023 年 1 月 5 日
2、申报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 号广汽中心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邮政编码：510623
5、联系电话：020-83151139
6、传真号码：020-83150319
7、电子邮箱：DB-GAC@gac.com.cn

8、其他：（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1 日

A 股代码：601238 ������A 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2-075
H 股代码：02238 H 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 : 122243 债券简称 : 12 广汽 0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29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9 次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一)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行权与解除限
售相关事项的议案》。 主要内容如下：

1.因 2021 年利润分配和 2022 年中期利润分配，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9.78 元/份调整为 9.55 元/份；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4.79 元/股调整为 4.56 元/股；

2.因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注销股票期权 14,462,142.00 份，调整后股票期权剩余数量为 87,639,188.00
份；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 7,349,992.00 股，调整后限制性股票剩余数量为 94,751,338.00 股；本次调整
后股票期权授予人数从 2,872 人调整为 2,544 人，限制性股票授予人数从 2,872 人调整为 2,665 人；本次
限制性股票回购根据激励对象触发回购注销条件的情形不同， 回购价格分别为 4.56 元/股和 4.67172
元/股（加同期存款利息），累计回购资金预计为 33,884,659.18 元（激励对象实际收到资金精确到分）。

3.股票期权第 1 个行权期和限制性股票第 1 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业绩条件达成，其中股票期权第
1 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35,556,187.00 份， 限制性股票第 1 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38,401,047.00
股。 股票期权行权及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4.公司根据业务规则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自主
行权及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相关事宜，具体安排待获准后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冯兴亚、陈茂善董事作为激励计划的受益人，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经其他 9 名非关
联董事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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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 8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 8 次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一)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与表决监事 6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6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经过书面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行权与解
除限售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因公司利润分配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因激励
对象发生异动，对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注销股票期权和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经核实，股票
期权第 1 个行权期和限制性股票第 1 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业绩条件达成，同意激励对象相应的股票期
权行权和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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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权益价格、权益数量和人员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9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8 次会议

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行
权与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的议案》，对《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简称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权益数量和权益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权益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若在股票期权行权前或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前有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在计算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时所适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股票期权行权价格：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行权价格；V：为每股派息额；P：为调整后行权
价格。

（2）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授予价格；V：为每股派息额；P：为调整后授
予价格。

因此， 根据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计划（每股派息 0.17 元） 和 2022 年中期利润分配实施计划
（每股派息 0.06 元），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如下：

激励类型 代码
调 整 前 价 格
（元 /股）

2021 年 末 期 派 息
(元 /股)

2022 年 中 期 派 息
（元/股）

调整后价格
(元/股)

P0 V1 V2 P=P0–V1-V2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0000000594
0000000595
0000000596

9.78 0.17 0.06 9.55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 4.79 0.17 0.06 4.56

二、权益数量及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调整情况
根据《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有关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情形（如退

休、离职、考核等）的处理方式，对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进行全部注销或者部分注销，
以及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全部回购注销或部分回购注销。 本次调整后，激励计划授予的权益数量
和激励对象人员数量如下：

激励类型 人数-人 合计-股
第 1 个行权期 【期
权 代 码 ：
0000000594】

第 2 个行权期 【期
权 代 码 ：
0000000595】

第 3 个行权期 【期
权 代 码 ：
0000000596】

股票
期权

调整前 2,872 102,101,330 40,840,529 30,630,395 30,630,406
注销数量 484 14,462,142 5,284,342 4,588,897 4,588,903
调整后 2,544 87,639,188 35,556,187 26,041,498 26,041,503

激励类型 人数-人 合计-股 第 1 个限售期 第 2 个限售期 第 3 个限售期

限 制 性 股
票

调整前 2,872 102,101,330 40,840,529 30,630,395 30,630,406
回购注销 250 7,349,992 2,439,482 2,455,252 2,455,258
调整后 2,665 94,751,338 38,401,047 28,175,143 28,175,148

注：1、本次激励计划注销人数共涉及 484 人，其中该部分人员中，涉及股票期权注销 484 人（股票期
权全部注销 328 人，部分注销 156 人）；涉及限制性股票注销 250 人（限制性股票全部注销 207 人，部分
注销 43 人）。

2、本次调整后股票期权授予人数从 2,872 调整为 2,544 人（含部分注销人员），限制性股票授予人数
从 2,872 人调整为 2,665 人（含部分回购注销人员）。

3、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根据激励对象触发回购注销条件的情形不同，回购价格分别为 4.56 元/股
和 4.67172 元/股（加同期存款利息），累计回购资金预计为 33,884,659.18 元（激励对象实际收到资金精
确到分）。

三、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的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本次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情况属实，程序合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章程》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本次涉及调整的激励对象均与董事会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不存
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事项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调整激励对象人数、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股票期权数量和限制性股票数量等相关事项符合《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要求，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实际控
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律师法律意见
本次调整事项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广州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 29 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 8 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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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米程莱贸易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公司（以下简称“米程莱齐齐哈尔分公

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米程莱齐齐哈尔分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20,0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实际为齐齐哈尔金鹤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鹤农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0,000 万元，为米程莱齐齐哈尔分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为 20,000 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授信及担保额度范围内。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逾期金额 8,800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4.82%，为公司向关联方湖北杰之行体育产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的担保，目前处于法院执行阶段；上述担保事项的债权人未来若向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并经
管理人依法进行审查后得到管理人和法院确认的，将以重整计划规定的方式从重整计划中已预留的偿
债资源中清偿，不会对公司日常运营产生重大影响。

一、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 4 月 20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
案》。根据股东大会决议，2022 年 4 月 28 日、5 月 17 日，金鹤农业、米程莱齐齐哈尔分公司分别与齐齐哈
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齐哈尔农商行”）签订了《银行承兑汇票合同》，齐齐哈尔农
商行为金鹤农业、米程莱齐齐哈尔分公司各提供了 20,000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融资。 2022 年 4 月 28 日，
公司分别就金鹤农业、米程莱齐齐哈尔分公司的银行授信与齐齐哈尔农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 2022
年 11 月初，金鹤农业鉴于自身经营发展需要，在按时偿还相关银行承兑汇票融资后，在公司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及《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约定的循环授信额度范围内，再次申请并获得齐齐哈尔农商行承
兑汇票融资，公司根据《保证合同》约定继续履行相关担保责任。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89）。

二、本次进展情况
近日，米程莱齐齐哈尔分公司于银行承兑汇票融资到期时按时履行了还款义务，同时鉴于自身经

营发展需要，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约定的循环授信额度范围内，再次
申请并获得齐齐哈尔农商行承兑汇票融资，具体情况如下：
融资主体（注） 出票日期 票据到期日 额度
米程莱
齐齐哈尔分公司 2022 年 11 月 18 日 2023 年 5 月 17 日 6,000 万元

米程莱
齐齐哈尔分公司 2022 年 11 月 19 日 2023 年 5 月 17 日 14,000 万元

合计 - - 20,000 万元

注：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米程莱贸易有限公司已于近期完成名称的工商变更，变更后名称为“金鹤米程
莱农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程莱”），米程莱齐齐哈尔分公司尚待完成相应工商变更。

米程莱齐齐哈尔分公司上述融资仍由公司根据《保证合同》约定履行担保责任。 本次担保事项及金
额均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米程莱齐齐哈尔分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米程莱的分公司。 米程莱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金鹤米程莱农业（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 年 07 月 19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李洪亮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0.0000 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MA1JF5DC2K
注册地址 上海市崇明区堡镇合五公路 841 号 5 号楼 125 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 ：食用农产品零售 ；食用农产品批发 ；初级农产品收购 ；农副产品销售 ；技术服
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体育用品
及器材零售；服装服饰批发 ；服装服饰零售 ；皮革制品销售 ；贸易经纪 ；销售代理 ；采购代
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粮食收购 。 （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粮食加工食品生产【分支机构经营】；食品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

股权结构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米程莱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2022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70,623 万元，净资产 6,885 万元，总负债 63,738 万元；2022 年 1-9 月实现

营业收入 23,861 万元，净利润 818 万元。（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0,711 万元，净资产 6,067 万元，总负债 34,645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

收入 24,563 万元，净利润 1,067 万元。（经审计）
米程莱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目前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系米程莱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其自身融资能力 ,米程莱经营

及业务正常进行，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相关风险；该担保事项经公司管理层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执
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担保总额为 4.88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74%，其中对

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4 亿元，对外担保余额 0.88 亿元。 对外担保余额 0.88 亿元均为公司向关联方湖北杰
之行体育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且已逾期，目前处于法院执行阶段，上述担保事项的债权
人未来若向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并经管理人依法进行审查后得到管理人和法院确认的，将以重整计
划规定的方式从重整计划中已预留的偿债资源中清偿，不会对公司日常运营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2-068）。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2-106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哈萨克
斯坦卡兹戴尔托姆矿业公司签订了哈萨克斯坦西图尔盖斑岩铜矿开采总包项目合同， 合同金额约为
9.95 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为 69.95 亿元。 该项目位于哈萨克斯坦中西部阿克托别州东北的艾特克比
区，距首都努尔苏丹约 1003km。 该项目模式为施工承包，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矿区三个区块的补充勘探
和西北区块 10 年采剥期采剥工程施工。 项目补充探勘期 12 个月，采剥期 120 个月。

本项目合同尚待满足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后生效。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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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水电（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丽阳
灵感梦想有限公司和丽阳灵感美丽有限公司签订了丽阳云辉综合开发房建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
金额约为 9.07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64.48 亿元，项目模式为施工总承包。 该项目位于马来西亚彭亨
州文东地区云顶高原，项目占地 228 英亩，将开发成集游乐设施、水上乐园、市内溜冰/滑雪设施、大型购
物商场、会务中心、演艺中心、停车场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开发项目。 项目总工期 48 个月，质保期 27 个
月。

本项目合同尚待满足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后生效。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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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联合体
牵头方）、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和浙江华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承包方与发包
方中电建瓯江口建设发展（温州）有限公司签订了温州市瓯江口二期“两新一重”建设项目先行区联合
开发特许经营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约为 57.75 亿元人民币。该项目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海洋经
济发展示范区，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水利工程、市政工程、港航工程，工程总承包工作范围包括本项目工
程范围内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采购、工程施工、配合完成完工/交工/竣工验收、施工图预算编制、
竣工图编制、缺陷责任和保修等工作。 项目总工期为不超过 36 个月。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2-109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
标了江苏海上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射阳 100 万海上风电项目 EPC 总承包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中标金额约为人民币 99.67 亿元，项目工作内容包括射阳 100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的勘测设计、设备材
料采购、土建施工及安装。风电场位于射阳河口东南侧海域，辐射沙洲最北端，场区中心点离岸约 65km，
海底高程-9m 至-20m，总装机容量为 1000MW，场内新建两座 220KV 海上升压站和一座 220kv 陆上集控
中心。 项目工期约为 12 个月。

目前相关方尚未正式签署合同，本项目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